
                深圳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  

 

 

    为提高我校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和使用效益，保证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正常运行，

特制订本办法。  

 

 

一、维修管理工作人员组成  

为合理有效地使用维修经费，加强对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和保养工作，延长仪器的使用寿

命，全校仪器设备维修工作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统一管理并指定专人负责。  

1. 我校具有仪器设备维修专长的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领导同意、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审查认可，均可作为兼职维修技术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承担仪器设

备维修任务。  

2.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根据仪器设备维修的需要，用招标方式确定维修单位或维修人员，

并逐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维修工作人员队伍。  

3. 仪器设备维修管理人员应认真负责，对申报维修的仪器设备的相关维修信息进行收集、

审查与核准。  

 

 

二、维修管理范围  

1．  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登记的全校教学、科研、行政办公设备。  

2． 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按 “谁提供谁维修 ”的原则，由使用单位或维修管理部门人员负责与生

产厂家联系，进行保修或维护。  

 

 

三、维修申报  

凡是需要维修的仪器设备，各单位需填写《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仪器设备维修申报单》  。

经本单位领导批准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并安排维修。  

1．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我校教学、科研、行政办公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

未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同意，各单位不得自行将仪器设备送外单位维修。  

2．仪器设备修复后，由具体使用人或仪器设备管理人员会同实验室主任验收，并在申请报

修单上签收（必须附有维修工时费、零配件清单、更换的旧件等）后方可办理报帐手续。  

3．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稀有仪器设备的维修与网络的维修，使用单位填报《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仪器设备维修申报单》并经本单位领导批准后，还需组织三位以上专家进行论

证，并将论证意见和申请同时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拆卸或修理。

仪器设备修复后必须经使用单位与专家联合验收后方可办理报帐手续。维修验收时，应注明

维修单位的保修承诺。  

4．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稀有仪器设备的维修均应建立维修卡片，维修卡片应归入设

备档案统一管理。  

5．尚在保修期内的仪器设备的正常损坏由供货厂家负责保修。  

 

 

四、维修管理  



1．  维修管理人员接到报修申请后  ，应积极组织人员进行修理。凡须聘请  

外单位维修的仪器设备，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应与申报单位联合（如有必要，可成立三人以

上专家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需外修的仪器设备进行技术论证，确定维修部位、维修工时、

维修等级与维修费用等，并与外修单位签定维修合同。  

2．  申报单位负责监督维修单位对所维修的仪器设备填写维修记录，维修记录包括维修部

位、所更换配件的名称、数量、单价及所耗实际工时数等。  

3．  凡送修的仪器设备零配件不能修复而需要更新的，维修申报单位需向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提交书面申请，审批同意后更换的零配件应由专人验收。仪器设备维修的保修期为半年，

在保修期内属同一维修部件损坏的（人为损坏除外），维修申报单位应依法要求承接维修的

单位无偿进行维修。  

4．  仪器设备维修单位人员的维修技能、维修技术质量和服务态度不好的，零配件价格、

维修费等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或违反维修合同条款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及时解除其

维修合同。  

 

 
五、维修费用   

1．  仪器设备维修费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2．  校内各教学、科研与教辅单位的仪器设备维修费从各单位维持费中支付（各类耗材从

各单位行政经费支付），行政机关单位的办公仪器设备维修费由学校统一支付。  

3．  正在进行中的科研项目所购置使用的仪器设备的维修费从该项目科研经费中列支。科

研项目结题后，按上述第二款规定执行。  

4．  正在建设中的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与重点发展学科，用专项经费所购置的仪器

设备的维修费用，从相关专项经费中列支，在专项经费使用完后发生的维修费用，按上述第

二款规定执行。  

5．  维修费的支付方法分月结或季结。维修费包括零配件购买和劳动报酬两部分。  

6．  专职人员维修本单位的仪器设备一般不付劳动报酬。兼职人员维修校内各单位的仪器

设备应付一定的劳动报酬，金额一般不得超过市场价格的 60%。其中零配件费用由仪器设备

使用人在维修申报单或维修发票、材料清单上签字并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批准方可报

销；劳务报酬按维修合同规定支付，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领导审核批准后从维修费中支付。 

 

 

六、奖励办法  

1．  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是做好维修工作的基础，也是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人员

的职责，必须建立责任机制与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2．  对在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经单位推荐，由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核准后报学校领导批准，将给予表扬或奖励，同时作为评选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

的依据。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